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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形式结构的立法法规范

刘小妹

(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 北京 100720)

内容提要: 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是由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关

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包括法的形式及其效力关系。《立法法》的一项重要目的和价值

功能是通过规范法律体系的形式结构，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近年

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形式

有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发展，包括加强涉外立法，大量制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授

权制定监察法规、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中国海警局规章，创设区域协

同立法等。《立法法》修改时，应全面系统研究和回应这些新的法律规范形式的性质

地位、立法名称、事权范围、法律效力、适用规则、备案审查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实现规

范法律体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形式及其法律效力秩序的功能。
关键词:《立法法》 法律体系 形式结构 法的形式 法的效力

《立法法》是关于国家立法制度的基础性

法律，对规范立法活动，推动形成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的立法主体范围扩展，立法数量大幅增长，

立法质效不断提升，立法形式更加丰富，法律

体系日益完备，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巨大成就。2015 年，因应立法工作中的新情

况、新问题，《立法法》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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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完善。① 近年

来，在世界动荡变革期、我民族复兴关键期、
中美博弈相持期“三期叠加”背景下，我国统

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在法治轨

道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推进重点领

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立法工作又取

得新进展、新成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不断发展完善。与此相应，《立法法》修改

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初次审议的法律案”项目。② 以《立法

法》修改为契机，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并以《立

法法》规范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一、《立法法》对法律体系形式结构的规

范和引领作用

( 一) 法律体系的形式结构

体系( system) 是一个科学术语，泛指一

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

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一般系统论的创始

人贝塔朗菲( Ludwig Von Bertalanffy) 认为，系

统是“处于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 从

而形成组织整体) 的元素的集合”，③具有整体

性、关联性、层次性、开放性、统一性等特性。

法律体系把元素和结构进行有机联系地组织

和分析，也属于系统论的认识视角和研究方

法。④ 体系 性 甚 至 被 认 为 是 法 律 的 内 在 属

性。⑤ 我国法学界早期的主流观点曾经将部

门法作为构成法律体系的基本单位，认为“法

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

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

联系的统一整体。”⑥但是自上个世纪末期开

始，部门法体系的片面性遭到众多的质疑，⑦

进而产生新的通说，认为法律体系的基本构

成除了部门法，应当同时关注与法律效力等

级相关的法律渊源问题。⑧ 在实践中，2011 年

3 月 10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宣

布:“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

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

成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法 律 体 系 已 经 形

成。”⑨可见在实证主义法学视角下，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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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由构成法律体系的全部

法律规范，按照“法部门”和“法效力”结构形

成的一个体系化的、有机联合的统一整体。
由此，关于法律体系的理论共识和实践经验

达成了基本统一，即法律体系主要包括法律

部门体系和不同效力层次法律规范所组成的

法律效力体系。
作为一个系统，构建法律体系的主要任

务就是把要素进行有机联系和结构分析，进

而发挥整体性功能。这里的“要素”是指一个

国家全部现行法律规范，“结构”主要包括法

律部门结构和法律效力结构。从内容和形式

的关系来看，法律体系又包括内容结构和形

式结构。法律体系的内容结构是由国家全部

现行法律规范的实际内容，按照法律部门进

行分类构成的有机整体。2011 年 3 月 10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在宣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时，一个重要的依

据和标准就是“到 2010 年底，我国已制定现

行有效法律 236 件、行政法规 690 多件、地方

性法规 8600 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目

前，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

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

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

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瑏瑠

法律体系的形式结构是由国家全部现行法律

规范，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关系构成的有机整

体，包括法的形式及其效力关系。即以具有

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

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法律效力层次的法律

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广义上，与法律效力

等级相关的法律渊源，在法的形式上包括法

的创制方式和法律规范的外部表现形式，瑏瑡在

法的效力上包括国家创制的具有直接法律效

力的直接渊源和国家认可的具有间接法律效

力的间接渊源。瑏瑢

( 二) 规范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是《立法

法》的重要功能

根据《立法法》第 1 条的规定，其立法目

的就是要“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

度，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具体就是“对法律、法规以及规章

的制定作出统一规定，使之更加规范化、制度

化，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建立和完善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瑏瑣 因此，在《宪

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对立法主体、立法权限作了基本规定的前提

下，《立法法》的主要任务和功能就是进一步

明确规定立法主体的立法名称、事权范围、立
法程序、法律效力及其等级关系，以及维护法

律体系统一的适用规则和备案审查监督机

制。其中，立法名称、事权范围和立法程序主

要规范的是法的创制方式和法律规范的外部

表现形式，即法的形式; 法律效力及其等级关

系、适用规则和备案审查机制主要规范的就

是法的效力秩序。虽然法律内容的质量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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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是由法律体系形式结构中的程序机

制来保障的，但是组成法律体系的实际内容

及其完善程度，例如民商法律部门具体由多

少部、什么法律规范共同组成，还是取决于立

法主体的立法能力和立法选择。由此，《立法

法》主要是通过规范法律体系的形式结构，即

法的形式和法的效力，来确立、引领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对《立法法》进行实证分析可见: 首先从

结构上看，现行《立法法》共六章，除总则和附

则外，依次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适用与备案

审查”，是按照法律规范外部表现形式的法律

效力等级由高到低排列，再加上保障法律效

力等级秩序的适用和备案审查规则。其次从

主要内容看，《立法法》全面规定了构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部规范形式的名

称、制定主体和权限范围、立法原则和基本要

求、主要立法程序、法律效力及其等级关系、

适用和备案审查规则等。最后从发展历程

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实

践的不断发展，《立法法》也与时俱进地进行

修改完善，及时确认和规范实践中出现的新

的法律规范形式。例如 2015 年《立法法》修

改时对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国
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布行政法规、武警部

队制定军事规章等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

并进一步完善制定行政法规的程序、规范部

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加强和完善备

案审查制度等。对《立法法》的篇章结构、主
体内容和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验证了，作为

规范立法活动的基础性法律，《立法法》的重

要功能就是通过规范法律体系的形式结构，

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

且，在理想状态下，《立法法》应该规定构成现

行法律体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形式及其法律效

力秩序。
( 三) 《立法法》需回应和引领法律体系

形式结构的新发展

2015 年《立法法》修改以来，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构成

法律体系的法律规范形式有了一些新情况和

新发展。

一是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

决策部署下，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构建与中国

发展阶段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涉外法律法规

体系的现实需要，使得涉外法律法规的性质、

范围、法律效力、适用规则，以及涉外法律法

规是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

成部分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亟需研究。

二是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滞

后、立法不能满足实践需求时，频繁通过制定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来补充和完善法律。

然而与法律并列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毕

竟不同于法律，其与法律的区别和联系，其性

质地位、效力位阶、事权范围、制定程序、适用

与备案审查规则等都应当加以研究和明确。

三是因应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需求，

实践中通过法律授权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

授权产生了一些新的立法形式。包括: 监察

体制改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家监察

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授权国家监察

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 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上海市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

规的决定》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授权海

南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规; 海上维权执法体制重大调整和改革后，

《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局就海上维权执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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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制定规章等。未来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

要，还可能有更多的基于法律或全国人大常

委会授权决定产生的特别立法形式，这也是

法律体系开放性的一个突出体现。
四是为贯彻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

地方立法实践创新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确认，省、设
区的市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区域协调发

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协同立法，进一步丰富了

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形式。由此，区域协同立

法的性质、地位、法律效力，以及制定主体、制
定原则、制定程序和监督机制等问题都需深

入研究和适时明确。
如前所述，《立法法》应该规定构成现行

法律体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形式及其法律效力

秩序。因此，启动《立法法》修改时，必需对上

述新的法律规范形式的性质地位、立法名称、
事权范围、法律效力、适用规则、备案审查等

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及时确认法律体系发展完善的新成果，同时

又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更好引领和规范法律

体系的未来发展。
二、涉 外 法 治 建 设 对 法 律 体 系 的 结 构

再造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 2020 － 2025 年) 》
和“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在法治

建设方面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
涉外领域立法，完善涉外法律和规则体系，推

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

涉外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

来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范围及其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并不明确，理

论研究亦很薄弱。
( 一) 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内涵与范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瑏瑤 关于

何谓涉外法律法规，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瑏瑥

狭义的涉外法律法规指国内立法中规定涉外

关系的法律法规，既包括专门规定涉外关系

的法律法规，也包括一般性法律法规中涉及

涉外关系的法律规定。广义的涉外法律法规

指对一个涉外法律关系具有规范和调整作用

的法律法规，既包括国内立法机关制定的调

整涉外关系的法律法规，也包括被我国现行

法律制度接受和认可的解决涉外关系的国际

法规则。瑏瑦 还有学者采取了折中的观点，认为

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指一国的国内法中用以

调整涉外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所形成的有机

系统，但是由于其调整的法律关系具有涉外

因素( 或称国际因素) ，所以相比于其他国内

法律法规体系，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呈现出更

多国际法治的标准和要求，反映着一国的经

济开放程度和法治国际化程度，体现出国内

法治与国际法治的互动。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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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辅导读本)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0 页。
鉴于目前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不多，本文所整理的学术界观点，既包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的观点，也包括

在相关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学者提出的观点。
有学者认为在最广义上，解决涉外法律关系矛盾和纠纷时适用的外国法也属于涉外法律法规的组成部

分。限于本文的论域是涉外法律法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而外国法是基于“引致条款”的指引

来适用的，其本身在中国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不在本文的论析范围。
黄进、鲁洋:《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国际法治意涵》，载《政法论坛》2021 年第 3 期。



笔者认为构建科学有效实用的“涉外法

律法规体系”必须要有更加宽广的立法视野，

对涉外法律法规作广义的理解。一是从功能

主义的视角，涉外立法要以解决涉外关系中

的矛盾和纠纷作为界定涉外法律法规性质、
范围的标准，即一切用来解决涉外法律关系

中的矛盾和纠纷的法律依据都是涉外法律法

规。实践中，习惯国际法、中国批准和参加的

双边及多边国际条约、接受认可的国际组织

的国际法文件，对于处理涉外法律关系都可

起到不同程度的规范和调整作用，应该成为

一国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组成部分。二是从

法律规范的效力来看，国际法虽然不是由国

内立法程序产生的，但作为涉外法律法规体

系的组成部分，其都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程序批准和认可的。从适用法律的实际效

果被主权国家所接受来看，法律适用的结果

具有国内法上的效力，但“其效力根据依然在

于我国法律创制机关的行为或者说制定法本

身”瑏瑨。即国际法不具有独立的效力渊源，是

国家的认可使国际法具备了国内法上的法律

效力。反过来说，国内法上不予承认和接受

的国际法，不能视为涉外法律法规的一部分，

只能作为单纯的国际法来看待。
( 二) 涉外法律法规与法律体系的关系

国家行为是法的效力的唯一来源，包括

国家制定行为产生的直接渊源和国家认可行

为产生的间接渊源。瑏瑩 广义的涉外法律法规

包括国家制定的调整涉外关系的法律法规和

国家认可的解决涉外关系的国际法，前者无

可置疑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组成部分，但是后者与我国法律体系的关系

则较为复杂。笔者认为，涉外法律法规中的

国际法部分虽然在国内法上具有间接的法律

效力，但其作为国际规则并非为我国“所有”，

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其与法律体系有着

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我

国的法律体系结构。

首先，涉外法律法规丰富和扩展了理解

法律 体 系 的 视 野。按 照 贝 塔 朗 菲 ( Ludwig
Von Bertalanffy) 的观点，系统是“处于相互关

系中并与环境相互联系”的，因此对系统的研

究既包括系统的内部关系，也包括系统的外

部关系。涉外法律法规中的国际法部分迫使

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和

理解，不能再局限于国内法体系内部，还必须

构建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规范国内法与

国际法的联系及其连结规则，使法律体系保

持一定的开放性。瑐瑠 其次，在法律体系的形式

结构上，涉外法律法规中的国际法部分引入

了“国际法”这一新的法律渊源和法律规范形

式，同时还增加了间接法律效力这样一种法

律效力方式，而此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都是指国内立法机关制定的具有直接

法律效力的规范体系。最后，在法律体系的

内容结构上，涉外法律法规中的国际法部分

也在现有的法律部门分类方式之下，增加了

国内法和涉外法的划分。可以说，涉外法律

法规在一定意义上对现行的法律体系结构进

行了再造，使我们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在形式

结构和内容结构上，还是在法律体系与外部

规范体系的关系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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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瑏瑩
瑐瑠

雷磊:《“法的渊源”意味着什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3 页。
同注释瑏瑨，第 27 页。
参见陈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理思考》，载《时代法学》2014 年第 3 期。



( 三) 《立法法》应明确国际法与国内法

的关系

涉外法治在国家法治和国际法治这两个

独立的法律体系之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

用。瑐瑡 虽然涉外法律法规中的国际法部分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比较复

杂，且其是否属于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理论

界和实践部门还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但是

其作为我国的法律渊源和法的形式，以及其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系是可以

确立和认可的。然而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

中，一方面国际条约的法律地位与位阶问题

一直没有在宪法或宪法性法律中得到明确:

宪法没有关于“国际法”地位的规定，不能为

涉外法治提供宪法依据和根本遵循; 对外关

系法、缔结条约法等尚未出台，亦不能回应国

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在国

际法的法律地位和国际条约基本适用规则缺

位的情况下，我国关于适用条约的法律规定

比较分散、零乱且不成体系，甚至存在一些矛

盾之处，瑐瑢例如《民事诉讼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数据安全法》《海关法》《体育法》《对外

援助法》《民用航空法》《反有组织犯罪法》等

大量分散的法律法规规定了本领域适用国际

条约的具体规则，这些条约适用规则各不相

同，有的规定条约优于国内法适用，有的规定

条约与国内法处于同等地位，有的规定在我

国法律没有规定时可以适用条约，有的规定

条约地位低于国内法。

国际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和效力一直

未能明确，这是当前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

中的“短板”，也是涉外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

个“老大难”问题。瑐瑣 笔者认为，涉外法律法规

中的国际法部分是否属于法律体系的组成部

分的问题可以暂且搁置待日后深入研究，但

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下，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及其连结规则、适用

规则亟需在宪法法律中予以规定。因此，在

宪法未及修改，对外关系法、缔结条约法未及

制定和回应这一重要问题的现实条件下，建

议在《立法法》修改过程中，组织相关领域专

家或科研团队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在《立法

法》中明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或者在条

件成熟时增设专章规定“中国缔结的条约”，

将中国缔结的条约列入与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规章并列的法的渊源，规定缔结和

批准条约的基本原则、制度、程序以及条约的

合宪性审查机制。

三、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新发展的《立法

法》回应

( 一) 《立法法》应确认和规范“有关法律

问题的决定”

中国人大网发布的“现行有效法律目录

( 292 件) ———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中，有

11 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是现行有效法律的组成部分。瑐瑤 其中《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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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黄惠康:《准确把握“涉外法治”概念内涵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载《武大国际法评论》2022 年

第 1 期。
王勇:《统筹推进并完善我国条约适用制度》，载《检察风云》2022 年第 12 期。
同注释瑐瑡。
《现行有效法律目录( 292 件) ———截至 2022 年 6 月 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闭幕

按法律部门分类》，http: www． npc． gov． cn /npc /c30834 /202206 /0069cdb167714546b2157df6e0ee8ee7． shtml，访问日

期: 2022 年 9 月 20 日。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与 11 个刑

法修正案并列，都是《刑法》的组成部分。实

践中，除 了 列 入“现 行 有 效 法 律 目 录 ( 292
件) ”被视为法律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外，还存在大量的其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制定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被官方文件

认为是与制定和修改法律并列的一种立法工

作和立法形式，瑐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组成部分。瑐瑦 然而，《宪法》《立法法》《全

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

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决

定”的性质地位、事权范围和制定程序都没有

予以规定。实践中，“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列入“现行有效法律目录”的标准也不清晰，

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

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的决定》列入了

“现行有效法律目录( 292 件) ”，但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关于

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关于设立成渝金

融法院的决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

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关于设立海南自由贸

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等都没有列入“现

行有效法律目录”。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从制定和发布程

序、法律规范名称等外部特征看，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法律。法学界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决

定”的性质和效力问题也存在争议，称之为

“立法性决定”瑐瑧“准法律决定”瑐瑨“抽象法命题

决定”，瑐瑩但仍普遍认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

定”具有法的效力，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亟需予以制度化法律化。瑑瑠 《立法法》
作为规范和引领法律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法

律，以规范法律体系中的全部法律规范形式

为目标，不应再回避“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的制度化建设问题。特别是在未来的立法

中，“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可否直接构成现

行有效法律的组成部分，以及什么样的“有关

法律问题的决定”属于现行有效法律的组成

部分? 一次审议即通过颁行的法律与“有关

法律问题的决定”的事权范围、法律效力关系

如何界定和区分?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可

否涉及国家宪制调整的事项、可否规定法律

保留事项、可否变更法律的实施? 为回应这

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以《立

法法》修改为契机，组织和开展对“有关法律

问题的决定”的性质地位、事权范围、效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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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这些官方文件包括多种形式。例如，以国家主席令发布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

五部法律的决定》规定: “对下列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中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作出修改”; 1984 年以来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总结一年的立法工作时，将审议通过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并列计数。
例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已经制定了三百九十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因此可以说，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五

年来，共审议宪法修正案、法律草案、法律解释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一百零六件，通过了其中的一百

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 4 版) ，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4 页。
王竹:《我国到底有多少部现行有效法律———兼论“准法律决定”的合宪性完善》，载《社会科学》2011 年

第 10 期。
陈鹏:《全国人大常委会“抽象法命题决定”的性质与适用》，载《现代法学》2016 年第 1 期。
秦前红、刘怡达:《“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功能、性质与制度化》，载《广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



阶、基本程序的深入研究和论证，能达成基本

共识的，应及时在《立法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如果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议较大，一时难

以达成共识，《立法法》修改时也应将“有关

法律问题的决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组成部分，进行概括式的、原则性的

规定，为将来不断推进“有关法律问题的决

定”的制度化建设奠定基础。
( 二) 《立法法》应确认和规范监察法规

为及时确认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2018
年 3 月，宪法修正案在“国家机构”一章设“监

察委员会”专节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

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性质、组成和任期; 《监

察法》紧随其后，规定了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

职权。2019 年 10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

决定》，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

律，制定监察法规”，并规定了制定监察法规

的主体和权限、程序、备案监督等内容。2021
年 7 月 20 日，国家监察委员会通过并颁布我

国的第一部监察法规《监察法实施条例》，至

此监察法规作为一个崭新的法律渊源，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理所应当在规范法律体系形式结构的

《立法法》中予以确认和规范。
需阐明的是，虽然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依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制定监察法

规，但对监察法规的性质是授权立法还是职

权立法学界仍有不同看法。大部分学者认为

监察法规是典型的授权立法，应纳入《立法

法》的授权立法体系之中，但同时又指出监察

法规本身具备宪制合理性，但在《宪法》明确

规定监察机关有权制定监察法规之前，监察

职权立法只能制定执行性规范; 瑑瑡认为制定监

察法规应该属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全

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

法规，完善了后者的职权体系; 瑑瑢也有部分学

者认为制定监察法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基于

其宪法地位而享有的职权性立法权，全国人

大常委会的决定只不过是明确了这一点而

已。瑑瑣 笔者认为，判断监察法规的性质，除了

看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这一监察法规立

法权的形式来源外，还要考虑三个更为实质

的问题: 一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

关，制定监察法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宪

法法律职责所需要的职权和手段”瑑瑤这一监察

法规立法权的实质来源;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决定本身的目的是基于《宪法》第 124
条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

规定”的要求，在法律来不及修改的现实前提

下，依循先例“采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决定

的方式，对机构职责问题作出规定”瑑瑥; 三是

《立法法》关于授权立法规定的基本法理和内

在逻辑是具有立法权的机关将自己的某些立

·01·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秦前红、石泽华:《论依法监察与监察立法》，载《法学论坛》2019 年第 5 期。
李尚翼:《监察法规立法的基础问题研究———兼论〈立法法〉之相关修改》，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 年第

4 期。
王圭宇、豆中元:《监察法规的法律位阶问题研究》，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1 年第 6 期。
沈春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 草案) 〉的说

明———2019 年 10 月 21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http: / /www． npc． gov． cn /
npc /c30834 /201910 /0f2ffd6c12df47a58f5dc3658d9c0329． shtml，访问日期: 2022 年 9 月 20 日。

同注释瑑瑤。



法权授予没有立法权限的机关行使。瑑瑦 由此，

监察法规虽然具有授权立法的形式，但在本

质上属于职权立法，《立法法》修改时，无需在

授权立法条款中增加有关监察法规的规定，

而是应该在《立法法》第三章、第五章中对监

察法规的制定主体、法律效力、立法依据、制

定程序、适 用 和 备 案 审 查 规 则 等 进 行 全 面

规定。
其一，《立法法》修改时应确认国家监察

委员会是制定监察法规的有权主体，并规定

监察法规的法律效力位阶。在我国《宪法》
《立法法》和相关组织法规定的立法体制中，

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和效力范围与其制定主

体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基本相对应，

因此监察法规在法律体系中的效力位阶取决

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机构中的性质和地

位。根据 2018 年宪法修正案的规定，国家监

察委员会的设立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下形

成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家监察委员会、最

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五个最高国家

机关并列的格局，县级以上各级地方亦形成

了人大及其常委会下的“一府一委两院”体

制。瑑瑧 基于“一府一委”的并列格局，监察法规

与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位阶应该是同

等的，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其二，基于监察法规与行政法规具有同

等效力，建议将《立法法》第三章的章名改为

“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并明确监察法规的制

定主体和立法依据，在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

查”中规定监察法规的效力位阶和适用、备案

审查规则。《立法法》第 65 条规定“国务院根

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与此相应，

并考虑到监察法规的授权来源，建议《立法

法》修改时在第三章“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

中增加一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根据宪法、

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

定，制定监察法规”。同时，在第五章“适用与

备案审查”中的适当处增加“法律的效力高于

监察法规”“监察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

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

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监察法规”“监察法规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等内

容，规定“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具有同等效

力。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对同一事项的规定

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的适用和裁决机制，

并将监察法规增列为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的

对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国家监察委

员会与国务院性质和职权的不同，因此监察

法规和行政法规的适用范围不同，二者与地

方性法规的效力等级关系亦有所区别，即行

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但监察

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则没有法律效力等级

关系。

其三，建议在《立法法》第三章“行政法

规和监察法规”中明确监察法规的制定程序。

考虑到监察法规性质和制定程序的特殊性，

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不宜全部适用，因此可以

在本章中规定监察法规的制定和公布程序，

也可以概括式授权规定“监察法规制定程序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规定”。
( 三) 《立法法》应进一步规范授权立法

前文已述，实践中通过法律授权或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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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王春业:《论我国立法被授权主体的扩容———以授权上海制定浦东新区法规为例》，载《政治与法律》
2022 年第 9 期。

刘小妹:《人大制度下的国家监督体制与监察机制》，载《政法论坛》2018 年第 3 期。



人大常委会特别授权产生了一些新的立法形

式。由此，《立法法》在修改时，以适当方式确

认和规范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规和中国海警局规章等授权立法，既有助于

建立和完善与海南省、浦东新区改革创新和

海上维权执法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

系，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展完

善和《立法法》自身体系完备的必然要求。
上述授权立法在性质上可分为法律授权

立法和特别授权立法，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

法规和中国海警局规章属于法律授权立法，

浦东新区法规属于特别授权立法。对于法律

授权的立法，一般情况下，《立法法》可以为了

突显规范法律体系形式结构的功能，进行衔

接性的确认和规定，也可以不做规定，直接按

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规则，根据做出授权的

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立法。然而，海南自由

贸易港法规和中国海警局规章均存在特殊的

情形，需要《立法法》予以回应。根据《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第 10 条及《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 草案) 〉的说明》的

规定，就外贸及相关管理活动等涉及法律保

留事项或者依法应当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事项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应当分别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

批准后生效。瑑瑨 也就是说，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规涉及到了《立法法》第 9 条规定的相对法律

保留原则和规则，是对相对法律保留立法事

项授权方式和被授权主体范围的拓展。基于

法律保留原则对“依法立法”原则以及法治基

本原则和精神的重要价值，法律保留条款对

一般法律条款都具有约束力，因此《立法法》

第 9 条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 10 条不能

直接适用新法优于旧法或特别法优于一般法

的适用规则，而应该在《立法法》修改时予以

确认和衔接规定，即在《立法法》第 9 条中增

加一款作为第 2 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

以通过法律授权省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就

涉及相对法律保留事项或者依法应当由国务

院制定行政法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分别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

批准后生效。
《海警法》附则第 82 条规定:“中国海警

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

员会的决定，就海上维权执法事项制定规章，

并按照规定备案。”但具体应该按照什么规

定、向谁备案、如何备案都没有规定，因此需

要在《立法法》中予以明确。要确立中国海警

局规章的备案规则，首先必需明确中国海警

局规章的性质和立法依据。按照 2018 年《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武警部队改革

实施方案》调整组建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

队海警总队，称中国海警局。作为中国人民

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中国海警局是军事

机构;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

定》，中国海警局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

责，具有授权行政主体的性质。中国海警局

的双重机构性质，使得其制定的规章在形式

上属于军事规章，但是在内容上又兼具部门

规章的性质。正因如此，《海警法》没有限制

中国海警局规章只能在武装力量内部实施，

并规定中国海警局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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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决定”，即除法律外，中国海警局规章既要

符合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又要符合中

央军事委员会的决定。为了保证前者，中国

海警局规章应该向国务院备案; 为了保证后

者，中国海警局规章应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

备案。由此，建议《立法法》修改时，在附则第

103 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国海警局根据法

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

定，就海上维权执法事项制定规章，向国务院

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备案。”
对于浦东新区法规这一特别授权立法，

《立法法》应该将其纳入法律体系中进一步予

以规范。此外，基于海南自贸港法规、浦东新

区法规与经济特区法规具有变通立法的共同

特性，同时鉴于海南自贸港法规、浦东新区法

规并不是正式法律术语，其法规名称不符合

立法普遍性原则的要求，瑑瑩并考虑到未来我国

可能还会出现新的区域性特别授权立法需

求，如果《立法法》仅明确规定海南自贸港法

规、浦东新区法规的相关内容，不仅授权性地

方立法日益具有明显的个别化和碎片化倾

向，瑒瑠而且《立法法》未来亦可能面临频繁修

改。概括式的一般性规定，不仅可以将更多

有需求的地方纳入被授权主体范围，赋予其

变通立法权限，使授权立法活动在法治的轨

道上运行，瑒瑡也有助于保持《立法法》的开放

性、引领性和稳定性。由此建议，《立法法》修

改时应总结并规定具有变通权限的立法类

型，具体可在第 74 条、第 90 条、第 98 条有关

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后，各增加一款概括式

地做出一般性规定，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授权制定变通性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并规定

其适用规则和备案审查机制。
四、《立法法》应细化区域协同立法相关

规定

( 一) 区域协同立法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

区域协同立法是为解决区域公共事务提

供区域规则、衔接规则的立法活动。一方面，

其完全符合地方立法的法定要件，在本质上

是一种地方立法; 瑒瑢另一方面，区域协同立法

经过参加区域协同的各个地方立法主体之间

建立的特别立法机制和方式，以及协同立法

效力的共同承认和实施机制，使得协同立法

的影响范围超出了单一行政区域，甚至可能

会影响国家整体治理状况，其功能定位具有

独特价值，因此又不同于一般的地方立法，是

一种新型的、特殊类型的地方立法，具有独立

研究的必要性。瑒瑣 2022 年 3 月修改的《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贯彻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总结地方实

践经验和做法，增设“区域协同立法”条款，规

定省、设区的市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区

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开展协同立法，首次

为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确立了区

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地方性法规

的法律性质，具有开创性意义。至此，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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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建学:《海南自贸港法制定思路的学理阐释》，载《天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
王建学、张明:《论海南自贸港法规的备案审查》，载《河北法学》2022 年第 10 期。
同注释瑑瑦。
参见朱最新:《区域协同立法的运行模式与制度保障》，载《政法论丛》2022 年第 4 期; 林珊珊:《区域协同

立法的理论逻辑与模式选择》，载《理论学刊》2021 年第 3 期。
参见周泽夏:《区域协同立法: 定位、特色与价值》，载《河北法学》2021 年第 11 期。



地方立法包含了一般立法、变通立法和协同

立法三种类型，可分别称为一般地方性法规、
地方变通法规、区域协同法规。一般立法是

指省、设区的市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立

法法》第 72 条、第 73 条规定的立法权限和事

项范围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变通立法是指根

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具有变通立法权的地

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

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浦东新区法规等。
协同立法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确立的、由多个地方的

一般立法或变通立法叠加而成的一种新型地

方立法形态。
从立法理论分析，区域协同立法在本质

上是地方立法的一种新形态，其立法的事权

范围与参加区域协同立法的各个地方的立法

事权范围相同，组成区域协同立法的每个地

方性法规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也与参加区域协

同立法的各个地方的立法程序相同，因此区

域协同立法与本地方的其他地方性法规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当其与本省市的地方性法规

不一致时，既没有更高的法律效力等级，也没

有优先适用权。但是，基于信赖利益保护的

原则和增进区域地方政府互信的需要，区域

协同立法应当具有更强的法的拘束力，以增

强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更好地引领、规范

和保障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更高的法

律效力等级和更强的法的拘束力是两个不同

性质和层面的问题。根据《法治中国建设规

划( 2020 － 2025 年) 》关于“加强全国人大常

委会对跨区域地方立法的统一指导”的要求，

如何通过完善区域协同立法体制机制，加强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区域协同立法的指导和监

督，提升区域协同立法对各个地方立法主体

的拘束力，成为亟需研究的问题。
( 二) 以《立法法》修改为契机完善区域

协同立法体制机制

由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 10 条、第 49 条没有对

区域协同立法的法规名称、事权范围、程序方

式、法律效力等作出细化规定，因此区域协同

立法实践中存在的立法名称不统一、立法事

权范围不明确、协同立法方式刚性不够、协同

立法约束力弱且法律效果不确定，横向行政

区域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

式、国家机构组织形式的紧张关系及其合宪

合法性困境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瑒瑤有待《立法

法》修改时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区域协同立法

的体制机制，实现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区域协同立

法”条款的衔接与配套，明确区域协同立法的

性质地位和法律效力，增强区域协同立法的

约束力。由此建议:

一是在《立法法》修改过程中，通过组织

专家研讨会等形式对区域协同立法的性质、
地位、法律效力，以及制定主体、制定原则、制
定程序和监督机制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

向各有关部门、地方以及公众广泛征求意见，

争取对上述基本问题达成立法共识，并在《立

法法》中做出明确的规定。
二是在《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

查”中增设区域协同立法“共同备案”机制，

规定: 通过协同立法方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由开展协同立法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共同报送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如此，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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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准确、系
统地掌握全国范围内区域协同立法的整体情

况，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实施对区域协同立法

的统一指导和监督审查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

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备案”程序使得开展区

域协同立法的各个地方性法规之间产生了法

律效力上的关联，进而形成相互约束的法律

效果。例如，地方立法主体若想修改或废止

协同立法框架下的地方性法规，在“共同备

案”程序下，如果没有其他地方立法主体的共

同商定和同步修改、废止，便无法完成备案程

序，因此很难单方面推进。
三是在《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

查”中增设条款，专门规定区域协同立法的法

律效力和适用规则。首先，规定区域协同法

规与本省市地方性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其

次，规定区域协同法规与本省市地方性法规

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应当适用区域协同法

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区域协同法规

的规定; 认为应当适用本省市地方性法规的，

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

决。这样的适用规则，可以与“共同备案”制

度相互衔接，极大增强区域协同立法的法律

拘束力。《立法法》增设区域协同立法“共同

备案”的规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应

及时配套修改《监督法》《法规、司法解释备

案审查工作办法》《法规规章备案条例》来明

确和细化具体操作程序。
五、《立法法》应完善合宪性审查制度

凯尔森 ( Hans Kelsen) 认为，“可以从同

一个基础规范中追溯自己效力的所有规范，

组成一个规范体系，或一个秩序”，这就是法

律体系。“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得来自己

效力的规范，我们称之为‘基础规范’。”瑒瑥在我

国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中，宪法就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基础规

范”，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由

此构建一个内部无矛盾的统一体或“意义整

体”，这被称为法律的“内部体系”。瑒瑦 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

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加强宪法实施

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

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完善以宪法为

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

法实施和监督。由此，全面加强宪法实施和

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是加快建设科学

完备、统一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的重要路径。
( 一) 扩展合宪性审查对象范围

我国《宪法》第 5 条第 3 款规定“一切法

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

抵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使每一项立法

都符合宪法精神”的要求。这里的“一切”是

一个开放性的、兜底性的概念，包涵构成法律

体系形式结构的所有国家法律规范形式，当

然也包涵宪法制定和修改后产生的新的法律

规范形式，例如监察法规。这里的“每一项”
包括所有国家法律规范形式的所有实际立法

项目。也就是说，一切法律规范形式、所有立

法项目都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定，

这就是依宪立法的立法工作基本原则，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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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立法原则。瑒瑧

按照依宪立法原则的要求，理论上、逻辑

上一切法律规范形式和所有立法项目都应当

纳入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包括法律、监察法规

和军事法规。一方面，将来修改宪法时，应当

将“监察法规”和“军事法规”纳入《宪法》第5
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军

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与此相应，在第 67 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职权中，增加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有权撤销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的同宪

法、法律相抵触的监察法规”; 在《宪法》第 93
条增加一款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

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将制定军事法规作

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享有的独立的一项宪法职

权。瑒瑨 要强调的是，即便没有修改宪法，按照

依宪立法原则，每一项立法也都必需符合宪

法，监察法规、军事法规都需要接受合宪性

审查。瑒瑩

另一方面，建议在《立法法》修改时，一是

在总则中增加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依宪

立法原则，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

二是及时填补现实中还没有妥善处理有关法

律的宪法争议和问题的制度渠道、瑓瑠没有明确

的监察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渠道的“漏

洞”，除如前文所述增加有关监察法规的备案

审查规定外，在《立法法》第 99 条规定的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请

合宪性、合法性审查和第 100 条规定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机构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的“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四类审查对象

外，增加“法律”和“监察法规”作为审查对

象，加强“一切”立法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的制度保障，

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统一和权威。在具体操作的层面，基于法律

的制定主体与法律合宪性审查主体之间具有

同一性，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机制可以不同于

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瑓瑡

( 二) 丰富合宪性审查的方式

合宪性审查的目的是保证每一项立法都

符合宪法的精神、原则和规定，为此合宪性审

查既可以通过立法前和立法过程中的审查机

制来进行合宪性控制，也可以通过宪法监督

机制在立法生效后，对与宪法相抵触或不一

致的立法进行审查和纠正。由于事后审查和

纠错要耗费大量立法和法治资源，因此合宪

性审查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事前审查作为合宪

性审查的主要渠道，把事后审查作为兜底和

最后的保障机制。由此建议，《立法法》应及

时总结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事前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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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实践经验，瑓瑢建立健全事前

合宪性审查机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审议的法律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涉及宪

法的问题”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

予以说明，法律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起草过

程中对涉及宪法的问题的协调处理情况; 其

他制定主体或起草单位在起草或审议、讨论

法规草案、司法解释、政策文件的过程中，对

“涉及宪法的问题”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进

行请示，由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

意见。瑓瑣 构建事前合宪性审查与事后合宪性

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机制。
为完善事后审查机制，2015 年修改《立

法法》，在第 99 条规定了主动审查与被动审

查相结合的备案审查制度，主动审查的对象

为“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但规范性文件

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所指不清。从理论上

看，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只是备案审查启动

机制上的不同，最后的审查主体、标准、程序

都是一样的。将法律、法规列入被动审查范

围，将规范性文件列入主动审查范围，逻辑上

实现了从法律、法规到规范性文件的不同效

力位阶法律规范形式的备案审查衔接和全覆

盖，但是却并不科学、周延，而且这样的区分

也没有理论上的支撑。反而，作为备案审查

的工作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行政法

规、监察法规、军事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当然可以进行主动审查，提出

审查意见或研究意见。实践中，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在推进和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中已经

确立了“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

求，瑓瑤“全覆盖”成为备案审查制度的新发展趋

势。瑓瑥 可见，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作为

主动审查对象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广义的，

但是，“规范性文件”的概念不严谨。由此建

议，《立法法》修改时应进一步明确和扩大第

99 条第 3 款中主动审查的对象范围，将报送

备案的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军事法规、地方

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司法解释、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纳入主动审查对象，完善主

动审查与被动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机制，推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更好履行备案审查的宪法监

督职责，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统

一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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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gulation by the Legislation Law of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Legal System

Liu Xiaomei
Abstract: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a legal system is an organic whole composed of all the cur-

rent legal norms of the country which is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ir hierarchical relations of legal
validity，including the forms and the validity relations of laws． An important purpose and value
function of the Legislation Law in China is to develop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regulating its formal structure． In recent years，with economic and so-
cial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new situations have e-
merged and new developments have been made in China relating to the form of the legal norms
that constitute the legal system，includ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foreign － related legislation，the a-
dop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decisions on legal issues”，the authorization of the formulation of
regulations on supervision，regulations of Pudong New Area，regulations of Hainan Free Trade
Port，and rules of China Coast Guard，the crea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legislation，etc． ． In a-
mending the Legislation Law，China should study in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way and give
response to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relating to the nature，status，legislative title，

scope of powers，legal effect，rules of application，and recordation and review of each of these
new forms of legal norms，so as 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the Law of regulating the normative forms
and the order of the legal effect of all the norms in the legal system．

Keywords: Legislative Law; legal system; formal structure; the form of law; the effect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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